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高雄地檢署 106 年 1 月 13 日於高雄地方法院五樓會

議室舉辦「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表揚暨遴聘座談會」，

會中計有 36 個執行機關(構)與會，由檢察長周章欽親

自頒發執行績優機關（構）表揚狀，執行主任檢察官洪

瑞芬頒發聘書予新聘的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本次會議亦安排政風宣導，由政風室主任盧松良

提醒各機關(構)秉持廉正無私之原則督管，落實守法

重紀精神。另執行績優機構天心慈善會總幹事柯惠鈴

以簡報闡述社勞

人的服務面向與

人力之管理運

用，建軍社區發

展協會理事長洪惠雀分享社勞人從老人送餐的過程體會

感恩，轉變其心態。最後由主任觀護人韓國一主持綜合座

談，透過提問與經驗、資訊交流，強化督核概念與處理機

制，讓社會勞動制度更臻完善。 

     檢察長周章欽感謝督導們對社會勞動制度的支持與

協助，除見證社區處遇聯結在地資源，俾利社會勞動人兼

顧家庭生活，透過勞動服務匡正自身過錯，亦促使社會各

界認識易刑處分的核心價值，深化柔性司法保護的美意!     

            雄檢辦理「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表揚暨遴聘座談會」    

    高雄地檢署結合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

雄分會，於 106 年 1月 13日上午假高雄市前鎮區明義社

區發協會，邀請 11位弱勢受保護管束人參加春節公益關

懷活動－新年心分享，由檢察長頒贈春節慰問金表達對

弱勢受保護管束人的關懷；黃美津老師教導手作柿子及

蘋果鑰匙圈，一份給自己，另一份送給親朋好友，從一個

「受者」轉變成「施者」，祝福自己與他人事事如意及平

平安安，並相互傳

遞幸福。 

    檢察長周章

欽表示，本次結

合司法保護據點－明義社區發協 會之活動，除讓

弱勢受保護管束人感受社會的關懷與祝福，也促使受保護管束人

將個人的愛分享給親朋好友，讓社會充滿正面的力量，有助於受

保護管束人復歸社會，降低犯罪率。  

雄檢春節公益關懷活動－新年心分享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雄檢義務勞務機關(構)表揚暨業務座談會  

結合在地資源連結互惠帶給社會回饋與正面能量之最佳體現  

 

高雄地檢署於日前假高雄地方法院 5樓會

議室舉辦「105年度緩起訴義務勞務執行機關

（構）表揚暨業務座談會」，計有法務部矯正

署高雄女子監獄等 34個單位出席與會。 

是日座談會，由本署主任檢察官洪瑞芬頒

發獎狀表揚執行績優機關（構），會中安排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之績優單位進行案例

分享，由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該單位管理經驗

與勞動成果，會中由主任觀護人韓國一主持業

務座談與在座各機關(構)督導就緩起訴義務勞

務制度之推行有任何窒礙問題提出討論及詳加說明。   

                                                      

在臨時動議中由白觀護人分享南成國小一則溫馨案例，會中說明一位單親媽媽以付

出的心態在南成國小執行義務勞務，並得該校師生的讚許，在履畢義務勞務後，偶然機

會中該校得知有一份工作機會，老師們腦中浮現這位單親媽媽的影像，並積極向本署尋

求連絡方式，在多方協尋下找到這位單親媽媽，並促成就業；藉由執行緩起訴義務勞務

制度推行上，展現司法、社會和被告三贏的局面，能向大眾或媒體宣導這良善制度。   

 
    



編輯：王慈恩、劉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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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037，明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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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聲請社會勞動之准駁標準為何？ 

Ａ：(1)必須經檢察官篩選後，斟酌裁量是否適宜准許易服社會

勞動。 

       (2)若聲請人有「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確

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

情形，檢察官得不予准許。 

Ｑ：社會勞動人可以做那些工作？ 

Ａ：社會勞動提供之勞動服務內容包含清潔整理、居家照護、弱

勢關懷、淨山淨灘、環境保護、生態巡狩、社區巡守、農林

漁牧業勞動、社會服務、文書處理、交通安全以及其他各種

符合公共利益具有無償性質之勞動或服務。 


